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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
“2·22”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

2022 年 2 月 22 日 14 时 17 分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双翼煤化公司）在新建 6 号兰炭炉试生产调试

期间，3 名维修人员在文氏塔顶违规动火作业发生闪爆，造成 3

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500 余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应急管理部和省市领导高度重视，赵一德省长、

李春临书记、张胜利市长分别作出批示，要求彻查事故原因，妥

善做好善后工作，举一反三防止此类事故发生，对瞒报漏报现象

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遵照省市领导批示精神，省、市应急管理部

门迅速成立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，对事故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，

并指导神木市妥善做好善后工作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2022

年 2 月 24 日，榆林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、市

纪委、市总工会、市公安局、市工信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陕西

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“2.22”较大爆炸事故调查组（以下

简称：事故调查组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事故调查组聘请了化

工设计院、企业管理等方面专家参加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模拟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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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、检测鉴定、专家论证、综合分析等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

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

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

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

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及现场处置

2022 年 2 月 22 日上午，双翼煤化公司按照原生产计划决定

对 6 号兰炭炉进行调试，开始向 6 号文氏塔注入了含氨循环水（该

循环水系氨水罐中重复利用混合物，水温约 50 摄氏度左右，含

C4、C5、NH3、CO、苯等物质）做氨循环测试设备，9 时 30 分许，

维修车间主任杨小龙发现文氏塔顶部循环水管道有漏点，并汇报

现场负责调试的副厂长高佳佳，高佳佳汇报生产副总经理（兼兰

炭厂厂长）曹宝民并决定进行维修。

下午 13 时 22 分许，高佳佳安排杨小龙打开 6 号文氏塔阀后

蒸汽阀门，对文氏塔进行蒸煮置换，做动火前的安全准备。13 时

30 分许，高佳佳组织当日运行班曹兴隆班组开始办理一级动火作

业工作票，动火作业点位于 6 号文氏塔顶部，作业点动火分析人

为曹兴隆，动火工作负责人为杨小龙，动火监火人为刘智雄，安

全交底人为曹兴隆，接受交底人为杨小龙，最终审批人为高佳佳;

因作业票动火执行人一栏未填写作业人、未进行有毒害气体分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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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涂改等问题，安环部未签字并要求重新办票。下午 14 时许，

在未重新办理动火作业票的情况下，高佳佳带领维修工郝空空、

杜亮亮登上 6 号文氏塔，14 时 17 分许开始动火作业，发生闪爆，

文氏塔顶喷淋盘、横贯冷却器上部密封盖和位于文氏塔顶部作业

的高佳佳、郝空空、杜亮亮等三人同时被炸飞，文氏塔顶喷淋盘

将相邻 5 号设备回炉煤气管砸断。

曹宝民、姚利军（系兰炭厂副厂长）、刘军（系双翼煤化公

司安全总监）听到闪爆声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，发现事故现场出

现大量荒煤气和氨水泄漏。上述 3 人立即进行分工，曹宝民负责

现场荒煤气泄漏处置，防止发生二次爆炸和煤气中毒；姚利军负

责氨水泄漏处置，防止造成环境污染；刘军负责受伤人员搜寻和

救治，尽量减少人员伤亡。随即刘军电话联系了锦界开发区医院

救护车，带领赶到现场职工搜救受伤人员，14 时 35 分救护车到

达事故现场，将高佳佳、郝空空运至医院进行抢救；15 时左右发

现杜亮亮被炸飞至北侧炭化炉顶部，并将其移至地面，经医生现

场确认已无生命体征；15 时 30 分许，高佳佳、郝空空经抢救无

效死亡。曹宝民立即对 5 号设备进行了紧急停车，带领现场职工

爆炸前 爆炸后
仰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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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闭 5 号设备煤气阀门；姚利军带领职工对泄漏氨水围堰处理，

防止外溢；因企业处置及时，未发生次生灾害事故。

（二）事故信息报送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双翼煤化公司刘军当日向在西安的企业法人冯

利军（谈话了解，本人去年做完胆囊切除手续，身体状况一直不

好，2 月 2 日去西安至事故发生时一直在检查恢复）进行了电话

汇报，冯利军回复刘军：“启动预案，按规定上报”，并返回锦

界处置事故善后工作，其本人在第一时间未向有关单位和部门上

报事故信息。据与刘军谈话了解，本人承认冯利军电话要求按规

定上报；本人解释，事故发生后忙于对受伤人员抢救，安抚伤亡

者亲属（高佳佳、杜亮亮均有亲属在本厂上班），联系家属处理

善后事宜，本人未向有关部门上报事故情况。

2月 22日 21时 12分，神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群众举报，

称双翼化工公司厂区发生亡人事故。21 时 40 分许，神木市锦界

派出所民警去该公司调查核实，发现事故存在疑点，并上报神木

市公安局；神木市刑警在对死者尸检处置等后续过程中，怀疑存

在安全生产责任行为，可能还有其他人员伤亡，并于 2 月 23 日

10 时 06 分向神木市委、市政府和榆林市公安局进行了上报。神

木市随即成立工作组进驻企业开展调查，于当日 16 时 30 分，确

认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造成 3 人死亡。随后，神木市政府、

榆林市应急局按照规定报送了事故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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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死亡人员信息

1.高佳佳，双翼煤化公司兰炭厂副厂长，男，36 岁，身份证

号：612729198611192412，住址：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朱官寨乡王

家峁村 29 号。

2.郝空空，双翼煤化公司兰炭厂维修工，男，30 岁，身份证

号：612727199202285716，住址: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白家硷乡

郝家坪组 13 号。

3.杜亮亮，双翼煤化公司兰炭厂维修工，男，27 岁，身份证

号：61272919950316243X，住址：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朱官寨乡杜

家峁村 22 号。

（四）企业基本情况

1、企业概况

双翼煤化公司始建于 2008 年，位于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，占地 600 余亩，注册资金 3 亿 6 千万元，法定代表人冯利军，

2008 年 6 月 16 日注册的《营业执照》，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

理体系认证，现有在职员工 300 余人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14 人，

上年度提取安全费用 740 万元，足额投入使用。在一期改造升级

的基础上建成了 100 万吨混煤热解生产线，已取得相关手续，属

正常生产项目。

二期项目建成的 120 万吨混煤热解生产线，属绿色升级改造

及煤气制氢、氢能储存示范项目。由上海电气集团国控环球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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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设计，苏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，陕西宏泽监理有限

公司监理；目前处于安全设施设备试运行阶段，未正常投入运行。

该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由神木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确认备

案，并出具了《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》（项目代号：

2019-610821-25-03-067377）；2020 年 10 月 16 日通过安全条件

审查会议，并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取得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

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》（榆安监危审[2020]177 号）；2020 年 12

月 20 日通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，并于 2021 年 1 月 28 取得《危

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》（榆安监危审

[2021]18 号）；无能效评估批复意书；事故发生在该项目 6 号文

氏塔顶部。双翼煤化公司二期建成后，在原有基础上，公司正在

组织开展三级标准化建设。

2、产业链关联企业概况

（1）神木市双翼余能回收利用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

双翼发电公司）。位于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成立于 2020

年 7 月，法定代表人冯利军，总投资 6.2 亿元，占地 109 亩，现

有在职员工 210 人。一期余能回收利用 2x30MW 直接空冷凝气发

电机组于 2017 年 12 月建成投产，二期 1x80MW 超高温超高压直

接空冷凝气发电机组于 2020 年 10 月建成投产，公司现建成发电

机组总装机容量 140MW，年发电约 12 亿 KWh。

（2）神木市双翼硅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双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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硅铁公司）。位于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成立于 2020 年 7

月，法定代表人冯利军，总投资 2.5 亿元，占地 70 亩，现有在

职员工 150 人。一期 2x36000KVA 硅铁合金矿热炉项目于 2020 年

10 月建成投产，年产硅铁 6.2 万吨。

双翼煤化公司与双翼发电公司和双翼硅铁公司相邻，互为小

循环产业链；双翼煤化公司产生的荒煤气用于双翼发电公司发电，

双翼发电公司发电供双翼煤化公司、双翼硅铁公司使用；双翼煤

化公司生产的兰炭小料为双翼硅铁公司生产提供原料。2020 年 8

月 7 日，神木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下发《关于同意陕西双翼煤化

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变更的函》（神发改科技函[2020]197

号），同意将原双翼煤化公司投资建设的双翼发电公司和双翼硅

铁公司变更成为独立的法人公司。

3、设计单位情况

上海电气集团国控环球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20

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全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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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是上海电气控股子公司，（前身是山西省化工设计院，成立

于 1965 年）。注册地位于太原市万柏林区后王街东一巷 3 号，

法定代表人为丘加友。经营范围包括工程设计；工程咨询；工程

总承包；工程监理；工程勘察；环境影响评价；压力容器设计；

压力管道设计等业务，公司具有化工和焦化双甲设计资质、工程

咨询甲级资质、工程监理甲级资质、总承包资质证书，承接了陕

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绿色升级改造及煤气制氢、氢能储

存示范项目设计工作及《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》编制工作。

4、安全生产责任险承包单位情况

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，于2019年4月11日成

立，法定代表人卢波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131MA6WN7WG6H

。公司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(非上市)。企业地址：陕

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65号启迪清扬时代G座4层。公司经营

范围包括：财产损失保险；责任保险；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；短

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国家法律

、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

等。

5、作业人员持证培训情况

（1）高佳佳，双翼煤化公司兰炭厂副厂长，2021 年 12 月

31 日，取得由榆林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

书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4%A2%E4%BA%A7%E6%8D%9F%E5%A4%B1%E4%BF%9D%E9%99%A9/9087550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F%AD%E6%9C%9F%E5%81%A5%E5%BA%B7%E4%BF%9D%E9%99%A9/9715094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F%AD%E6%9C%9F%E5%81%A5%E5%BA%B7%E4%BF%9D%E9%99%A9/9715094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4%8F%E5%A4%96%E4%BC%A4%E5%AE%B3%E4%BF%9D%E9%99%A9/35696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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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郝空空，双翼煤化公司兰炭厂维修工，2021 年 8 月 16

日，取得由榆林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

操作证。

（3）杜亮亮，双翼煤化公司兰炭厂维修工，2019 年 1 月 28

日，取得由榆林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

操作证，应复审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8 日，全国安全生产资格证

书查询系统显示没有按期复审，事故发生时其行为属违法操作。

（五）专项核查情况

2021 年 11 月 25 日，神木市应急局执法大队队长王飞、中队

长刘亮珍带领两名专家（陕西精益化工有限公司高凯、高宵龙）

对双翼煤化公司进行了安全核查，并下达了《现场检查方案》（神

应急检查[2021]监察（27）4 号），共检查出 5 条问题，其中第

1 条问题指出特殊作业前的作业危害分析没有形成分析记录，要

求企业进行整改，当时由双翼煤化公司安全总监刘军现场签收。

2022 年 1 月 24 日，神木市应急局执法大队又对该企业所涉及的

问题进行了进行了复查，并下达了《整改复查意见书》（神应急

复查[2022]监察（14）1 号），其中该项已经整改完成。从高佳

佳将不规范的票证报批时，被安环部拒签，可以看出企业安全管

理人员特殊作业前的危害分析已经引起重视，并制定了专门表格

要求动火作业申请人填写，但部分企业员工未按照规定程序执行，

擅自动火，最终导致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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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原因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事故单位 6 号文氏塔进行试验试漏时，试漏使用的含氨循环

水中可燃轻组分经过长时间挥发，导致大量可燃气体在文氏塔内

集聚，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。操作工在作业前，虽然对文氏塔进

行了四十多分钟的蒸煮置换，但因未打开上人孔盖，未形成通风

换气的吹扫系统，更没进行专门的吹扫作业，最终导致塔内的爆

炸性混合气体在作业前没有能置换出去，是爆炸事故形成的直接

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、企业安全管理不严格。兰炭厂分管领导和维修作业人员

违反《榆林市危险化学品（化工）企业十不干规定》，在动火作

业票未按照规定完成审批，未对塔罐进行吹扫，也未对设备内的

可燃气体进行分析化验的情况下，分厂领导违章指挥，作业人员

不履行拒绝违规作业的义务，共同擅自违规进行动火作业，动火

作业安全风险失控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。

2、企业安全责任落实不闭环。企业对危险化学品核查过程

中发现的特殊作业票证不规范、管理不严的问题重视不够，整改

过程就事论事，针对本次动火作业虽然以票证填写不规范为由拒

签，未及时发现和制止违章动火作业，过程管控不严格，动态隐

患整改流于形式，责任履行不到位。

3、企业对新安全风险认识不足。针对含氨循环水封闭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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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会产生新的安全风险，企业未及时进行安全评估，明确相应的

安全管控措施，导致员工对含氨循环水在新设备中循环后的安全

风险麻痹大意，最终风险外溢。

4、企业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。三类人员中动火作业焊工存

在安全操作证件过期现象，普通员工也存在未严格按照企业“三

级”教育制度进行培训考核现象，没有履行市上下发的兰炭企业

安全培训视频化制度，也未按照“四新”培训规定对员工进行新

安全风险培训，导致职工安全意识不强，安全操作技能低下。

5、设计院在设计过程中，对循环氨水的物料风险认识不精

准，设计的吹扫置换系统仅为蒸汽系统，级别不高，吹扫适用性

不如氮气系统，系统设计存在弱点。

6、神木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在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、三

年攻坚行动和危险化学品核查工作中，贯彻上级部署不力，措施

落实不到位，闭环管理出现空档。特别是在隐患整改方面存在就

事论事搞闭环，对动态隐患发生的特点研判不够，重形式、轻效

能，没有上升到系统改进和过程改进的层次，安全管控缺乏针对

性措施，导致监管效能不高，作业风险和动态隐患重复出现。

四、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“2·22”爆炸

事故为一起企业有瞒报行为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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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单位及相关人员处理意见

1、建议移交司法处理和行政处罚人员

(1)杨小龙，男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兰炭厂维修部

主任，作为动火作业现场负责人，蒸煮置换后未按规定进行吹扫作业，

未履行岗位职责，未及时制止违章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事故发生以后神木市公安局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，

建议移交司法机关。

（2）刘军，男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安全总监，事

故发生以后，在接到冯利军要求上报事故电话后，未按规定上报事故

信息，存在瞒报行为，在收到兰炭产业办下达的停产指令后，没有有

效执行，动火作业管控不严格，履行安全总监岗位职责不到位。事故

发生以后神木市公安局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，建

议移交司法机关。

（3）姚利军，男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兰炭厂厂长，

兰炭厂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没有尽职履职，对本厂长期存在的违规

操作、违章指挥没有及时采取改进措施，生产调试过程安全管控不力。

事故发生以后神木市公安局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，

建议移交司法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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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高伟华，男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兰炭厂维修

班长，未按程序有效管控所属维修工，没有尽到班组违章治理义务，

事故发生以后神木市公安局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，

建议移交司法机关。

（5）冯利军，男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

实际控制人，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事故发生以

后虽安排刘军向相关单位上报事故情况，但没有督促落实，事故上报

义务履行不到位。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，建议

由榆林市应急管理局处 2021 年度收入百分之一百的罚款，吊销其《企

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》， 5 年内不得担任兰炭行业生产经营

单位的主要负责人。

（6）曹保民，男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负

责生产工作，作为分管生产的负责人，组织兰炭厂生产调试过程安全

管控不力。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建议由榆林市应

急管理局处 2021 年度收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，吊销其《企业安全管

理人员安全资格证》，5 年内不得担任兰炭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

负责人。

（7）冯东东，男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安环科科长，

对公司特殊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，虽对作业人员因《陕西双翼煤化科

技实业有限公司动火安全作业证》填写不规范没有签字确认，但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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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违章行为及时制止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监管责任，依据《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由榆林市应急管理局处 2021 年度收

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。

2、免于移交司法处理人员

(8)高佳佳，男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兰炭厂副厂长，

在未办理动火作业票证的情况下，违规指挥维修人员进行动火作业，

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，因其在事故中死亡，丧失刑事责任能力，

建议免于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(9)郝空空，男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兰炭厂维修工，

在无动火作业票证的情况下违章操作，进行动火作业，对事故的发生

负直接责任，因其在事故中死亡，丧失刑事责任能力，建议免于移交

司法机关处理。

(10)杜亮亮，男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兰炭厂维修工，

未按期复审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，违法进行动火作业，

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，因其在事故中死亡，丧失刑事责任能力，

建议免于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

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有

关规定，检察、公安机关发现涉嫌犯罪的，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

独立开展调查，按司法程序进行处理。

2、事故单位处理建议

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，对新安全风险认识不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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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管理不严格，安全责任不落实，企业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，

违规组织生产 6 号炉试调，动火作业管理不规范，违规动火作业，

事故信息存在瞒报行为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二之

规定，由神木市政府予以停业整顿；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

一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，由榆林市应急管理局处于五百万元罚款。

并依据《榆林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“黑名单”管理

暂行规定》，将其纳入“黑名单”企业管理，责令该套装置自事

故发生之日起至 12 月底进行停产停业整顿。

（二）相关单位处理建议。

1、上海电气集团国控环球工程有限公司，未设置干气吹扫置换

系统，吹扫置换系统设计存在薄弱环节，不利于企业在正常吹扫作业，

为了实现安全设施设计本质安全，建议对上海电气集团国控环球工程

有限公司进行警告。

2、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，作为事发的陕西双

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险承保单位，未按照《榆林市

高危行业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正确实施全

部安全保障服务保险项目，未有效履行安全宣传、风险排查、安全知

识培训等义务。建议禁止其两年内在榆林市境内承揽安全生产责任险

相关业务。

（三）监管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依据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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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务

处分法》和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等，

根据追责组调查情况，对神木市委、市政府和 13 名责任人员提

出如下处理意见：

1、对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

（1）神木市委、市政府。履行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不到位，

事故教训吸取不深刻，危险化学品专项核查工作有差距，行业管

理水平提升不够，属地管理责任落实有差距，责令其分别向榆林

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

（2）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虽然在落实安

全监管责任方面采取“领导包片区、干部包企业”、聘请专家开

展诊断式检查、季度拉网式排查等一系列措施，但是对辖区内企

业新型安全风险分析研判不够，监管措施不到位，汲取事故教训

不深刻，事故防范措施针对性不强，重大风险作业管控水平不高，

安全检查流于形式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属地监管责任，责令其向

神木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

（3）神木市兰炭产业服务中心（神木市兰炭产业发展工作

领导小组）。作为主管部门，履行行业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，对

管属企业监督、检查和指导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力，下达停产指

令以后没有及时复查和制止企业违法生产行为，隐患排查没有闭

环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行业监管责任，责令其向神木市政府作出

深刻书面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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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神木市应急管理局。作为危险化学品综合监管部门，

虽然采取长期聘请专家指导、聘请第三方诊断检查、组织企业员

工集体培训、派驻园区执法、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日等一系列措施，

但落实危险化学品专项核查措施有差距，对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

业有限公司核查出的动态风险虽然进行复查，但对动态风险发生

的特点研判不够，重形式、轻效能，安全管控缺乏针对性措施，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综合监管责任，责令其向神木市政府作出深刻

书面检查。

（5）神木市生态环境局。作为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和监督

管理部门，虽对中央环保督查指出的问题能及时制定整改方案，

分解任务安排部署，但对企业环保改造项目风险辨识不清，贯彻

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

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不力，没有“督促企业对重点环保设施和

项目组织安全风险评估论证和隐患排查治理”，停产措施落实不

坚决，责令其分别向神木市政府和榆林市生态环境局作出深刻书

面检查。

（四）监管单位人员问责处理建议。

1、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

（1）韩虎忠，男，1972 年 10 月生，陕西府谷人，中共党员，

现任神木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

临时负责人，不正确履行职责，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不力，对



— 20 —

事故企业安全监管负领导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

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建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

（2）张波涛，男，1976 年 4 月生，陕西靖边人，中共党员，

为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分管安全负责人，分管园区安

全生产工作。不正确履行职责，对分管工作重视不够，对辖区企

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领导不力，对事故企业安全监管负领导责任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四 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建

议神木市监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

（3）苏荣，男，1981 年 10 月生，陕西神木人，中共党员，

现任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执法局(应急管理局)局长。

不正确履行职责，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省有关 安全生产法律

法规政策，对管理辖区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领导不力，对事故

企业安全监管负重要领导责任，鉴于神木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管理委员会在事故发生以后认定苏荣安全专业知识学习不到位，

对企业监管不力，并已于 3 月 11 日对其进行解聘职务处理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建议

神木市监委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。

（4）王亚平，男，1987 年 2 月生，陕西神木人，中共党员，

现任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执法局(应急管理局）副局

长。不正确履行职责，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省 有关安全生产

法律法规政策，对管理辖区企业新型安全风险 认识不足，监督

检查不到位，特殊作业监管不严格，对事故企业安全监管负主要

领导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》第三十九条、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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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 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，

建议由神木市监委对其进行立案调查，并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。

（5）高鹏，男,1988 年 9 月生，陕西神木人，中共党员，现

任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执法局（应急管理局）危化科

科长，陕西双翼煤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包企干部。 不正确履行

职责，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省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，对

管理辖区企业新型安全风险认识不足，监督检查不到位，特殊作

业监管不严格，对行业监管部门给企业下达的执法文书监督落实

不到位，对事故企业安全监管负直 接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监察法》第三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

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建议由神木市监委对其进行立案

调查，并给予其政务记大过处分。

2.神木市兰炭产业服务中心（神木市兰炭产业发展工作

领导小组）:

（6）贾建军，男，1977 年 3 月生，陕西神木人，中共党员，

现任神木市兰炭产业服务中心（神木市兰炭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）主任，主持单位全盘工作。不正确履行职责，对事故

企业虽组织下达了停产通知书，但未能督促跟进，对事故企业履

行行业监管职责不到位，负领导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

察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建议神木市监委对其进行批评

教育。

（7）刘朝辉，男，1971 年 8 月生，陕西神木人，中共党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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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任神木市兰炭产业服务中心（神木市兰炭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）党支部书记，分管兰炭行业的环保工作，联系神木市

锦界高新工业园区兰炭企业。不正确履行职责，落实责令事故企

业停产措施不坚决，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单位违法调试和运行等问

题，对事故企业履行行业监管职责不到位，对事故单位安全生产

管理制度，特别是特种作业票 据管理方面的监督检查不到位，

负直接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三十九条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，

建议由神木市监委对其进行立案调查，并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。

3、神木市应急管理局

（8）杨凤岗，男，1970 年 8 月生，陕西神木人，中共党员，

时任神木市应急管理局局长。不正确履行职责，对辖区危化企业

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，负领导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监察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建议神木市监委对其进

行批评教育。

（9）王锐，男，1984 年 9 月生，陕西神木人，中共党员，

现任神木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，分管危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和安

全监察大队工作。对安全监察大队落实危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监

管不力，负重要领导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四

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建议神木市监委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。

（10）王飞，男，1979 年 9 月生，陕西神木人，中共党员，

现任神木市应急管理执法大队大队长，分管二中队辖区危化企业



— 23 —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。不正确履行职责，对事故 企业安全生

产监督检查责任落实不到位，监督检查不及时不细致，开展隐患

排查工作不力，负主要领导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

第三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第三十

九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建议由神木市监委对其进行立案调查，并给

予其政务警告处分。

（11）刘亮珍，男，1979 年 11 月生，陕西神木人，中共党

员，现任神木市安全生产监察大队一中队队长，负责辖区危化企

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。不正确履行职责，对事故企业安全生

产监督检查责任落实不到位，监督检查不及时不细致，开展隐患

排查工作不力，负直接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

三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第三十九条

第二款之规定，建议由神木市监委对其进行立案调查，并给予其

政务记过处分。

4、神木市生态环境局

（12）赵宁，男，1969 年 10 月生，陕西子洲人，榆林市生

态环境局神木分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。作为神木市中央生态环

境保护督察通报兰炭行业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，对

承接局机关的执法工作抓得不实不严，对辖区内企业的执法检查

不到位，负主要领导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四

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建议神木市监委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。

（13）张飞，男，1975 年 11 月生，陕西神木人，榆林市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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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局神木分局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。作为锦界片区分管领

导，在对双翼煤化公司的执法检查中未能尽职履 责，对企业存

在环保“三同时”部分手续未履行的问题没有及时纠正，存在工

作不细、不全面、不及时的问题，负直接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监察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建议神木市监委对其

予以诫勉。

五、事故防范措施建议

(一)加强重大安全风险的源头管控。一是神木市要按照三年

攻坚行动的要求，对兰炭行业因环保改造出现的新安全风险进行

全面评估，根据安全风险的变化，制定改进方案，防止风险外溢，

确保做到既环保，又安全，统筹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。二是针对

兰炭行业特殊作业环节人员素质不高、能力不强、管理困难和管

不住、管不好的问题，建议推行园区外聘第三方管控重点作业模

式，重点绕动火作业、受限空间作业、塔罐大型检修作业和配套

的盲板作业进行预约作业管理，将作业预约审查、作业抽查监督

权交于第三方，由具备你能力的第三方进行监督，确保高风险作

业安全风险管控、安全技术措施、安全操作程序到位，风险受控。

三是落实兰炭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动火作业、受限空间作

业、塔罐大型检修作业的安全责任，对厂内预约好的动火作业、

受限空间作业、塔罐大型检修作业和配套的盲板作业票证，实行

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委托的唯一签票人进行最终审签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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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安全责任到位和措施到位。四是实行人员作业定制化管理，

兰炭企业要明确动火作业、受限空间作业人员名单，并向第三方

进行告知备档，没有备档的人员，一律不许参与相关作业。五是

对兰炭企业在危险区域的动火作业实行一票制管理，即按照

GB30871 规定的最高等级进行审批管理。六是严格动火作业、受

限空间作业、塔罐大型检修作业和配套的盲板作业的监督，对违

反上述程序和 GB30871 规定的，企业一律要依据安全生产法进行

停产整顿，责任人一律按照法律规定从严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加强重点作业人员安全能力培训。一是神木市要严格

按照全市安全培训年的要求，切实组织好兰炭企业安全培训工作，

制定培训标准和考核标准，随时进行全员考核抽查，确保从业人

员合格上岗。二是推行兰炭企业安全培训视频化制度，神木市要

根据兰炭企业人员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，将作业和操作按照安全

作业流程拍成视频，教育员工安全作业；兰炭企业的日常安全培

训要制定培训计划，并按照培训计划对培训过程全程视频拍摄，

确保员工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和技术规

范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、安全操作技能，确保安全技能

培训不走过场，真正提高安全生产管理和操作水平。

（三）严格防范重大动态隐患的产生。一是兰炭企业要按照

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要求，对

可能诱发事故的动态作业隐患要建立清单，实行责任包保和监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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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制度，确保安全作业。二是神木市和兰炭企业要提级管理，

按照化工企业的标准落实特殊作业视频监控管理规定，并定期进

行评估，发现违规，严格处理，确保特殊作业重大动态安全风险

受控。三是严格临时用电取电点和电焊机的管理，对设置在炉区

的临时取电点要落实防爆措施，实行上锁专人管控，对长期设在

炉区的电焊机要一律取缔，确保动火用电安全“防火墙”有效。

四是今后兰炭装置的文氏塔横冷器等关键设备气密性试验和试

水试漏，一律只允许使用清水进行试漏，试漏完毕后要在易燃易

爆气体易聚集点进行气体分析，确定没有爆炸性混合气体形成，

方可进行其它作业。新开车兰炭装置要将以上要求作为试生产方

案的必要安全措施来检查。

（四）认真汲取事故反复发生的教训。一是切实落实《榆林

市事故警示教育日制度》，神木市、双翼化工和有关兰炭企业要

按照规定设定事故警示日，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，确保事故教

训汲取到位。二是神木市要对近年来发生的危险化学品较大安全

事故进行复盘，根据事故发生的过程、原因、措施、责任和存在

的问题拍摄视频，有效开展事故反思教育。三是按照“党政同责、

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”的要求，神木市委、市政府要组织一次事

故反思会议，通过反思，严格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的要求，严防

出现文件旅行和措施悬空现象，确保行业安全监管和属地安全监

管责任到位，工作落实，坚决遏制园区事故多发频发的势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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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发挥好安责险的服务功能。神木市工业企业众多，且

相对集中，要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园区管理好的经验和做法，加强

与保险公司沟通协调，督促保险企业拿出一定比例保险费用和园

区补贴部分经费的模式，聘请全国技术力量雄厚的第三方安全服

务机构常驻园区，为企业提供安全教育培训、事故隐患排查、特

种作业管理、先进安全体系推广等服务，不断提升企业事故防范

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。


